	汕头市发展和改革局
汕头市交通运输局
	文件

	

	汕市发改〔2015〕332号

	


汕头市发展和改革局 汕头市交通运输局转发《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完善广东省道路客运价格与成品油价格
联动方案的通知》的通知

各县区发改局、交通运输局，濠江区发展规划局、城市综合执法和安监局，市交通运输管理服务中心，市各汽车客运单位：

现将《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完善广东省道路客运价格与成品油价格联动方案的通知》（粤发改价格〔2015〕639号）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本通知自2015年12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0年11月30日。（原）汕头市物价局 汕头市交通运输局《转发关于广东省道路客运价格与成品油价格联动方案的通告的通知》（汕价〔2010〕108号）同时废止。

汕头市发展和改革局        汕头市交通运输局
                                2015年11月16日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汕头市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             2015年11月18日印发

校对人：陈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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